
日报消息（通讯员朱开健报道摄影） 违
规“五车”占道经营，非法营运，不仅影响行
人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柳北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在日常执法工作中，采取“城管＋”的治
理模式，联合公安交警、运管等部门，持续开
展“五车”无牌无证、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的
专项治理行动。

“请您下车，出示您的相关证件。”4月
10日上午，该局“五车”整治联合执法组在
前锋路，对一辆电动三轮车进行例行检查。
这是该局“五车”常态化整治的一部分。“我
们每周都联合多个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行动，
在重点路段进行突击检查。”联合执法组负责
人表示。

据了解，自柳州市开展“五车”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以来，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五车”整治联合执法组采取“定点值
守、分片巡查、集中整治”模式，加强对
北外环路、白露大道、柳长路等重点路
段、重点区域的巡逻管控，取得良好效
果。

执法人员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探索“城
管＋”综合治理模式，联合多部门开展综合
治理行动，形成城市管理合力，通过日常查
与集中查相结合、设点查与巡逻查相结合、
白天查与夜间查相结合，不断强化监管，遏
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改善辖区道路
交通秩序。

4月12日，龙城经历一轮
强 降 雨 大 风 天 气 后 迅 速 放
晴。经记者实地观察，市区
紫荆花经历狂风暴雨后展现
了顽强的生命力，依然保持
良好的状态。

当天，记者走访多个观
赏点发现，尽管风雨造成部
分花瓣凋零，但花朵簇簇依
旧绚烂夺目，市民、游客赏
花热情不减。

市园林科学研究所专家

当日下午证实，目前紫荆花
植株持续孕育花苞，新一轮
绽放周期即将开启，预计未
来仍能欣赏到满树繁花的春
日胜景。

全媒体记者 陈粤 摄

柳北区采取“城管＋”的
治理模式

持续整治“五车”
改善交通秩序

执法现场执法现场。。

风雨过后绽放依旧风雨过后绽放依旧
繁花美景持续可期繁花美景持续可期

风雨过后风雨过后，，游客在紫荆花下留影游客在紫荆花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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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医院看病，有人上来套
近乎，并“热心”带患者去找

“医术高明”的老中医，患者
原以为遇到“好心人”帮忙，
不料对方竟是“医托”。近
日，“柳报维权哥”对多名市
民在医院看病时，被“医托”
带到三中路“康汇中医诊所”
看病一事进行披露，引起了广大
网友的关注。“医托”的行为不
仅扰乱正常行医秩序、恶化医患
关系，还可能导致患者被误诊误
治、遭受经济损失，相关部门应
加大打击力度，维护患者合法
权益，让“医托”无处藏身。

为何轻信“医托”？
“医托”是指一些不法分

子通过诱骗患者及家属，将患
者带至其他医疗机构就诊，通
过虚假宣传、夸大疗效等手
段，骗取患者财物，从中谋取
利益。

4 月 8 日中午，在康汇中
医诊所门口，记者遇到了被

“医托”带到该诊所看病的黄
女士，她手里还提着一大包中

药。面对记者的询问，黄女士
称自己经“熟人”介绍来此就
诊，该诊所的医生治好了“熟
人”的病。经记者再三提醒，
并拿出照片给她辨认，她遇到
的“熟人”正是 4月 7日将另
一名患者带到该诊所看病的

“熟人”，她这才恍然大悟。
“我以为她也是患者。”

黄女士说，她在市工人医院鱼
峰山院区看病时，被该“熟
人”带到康汇中医诊所，在诊所
该“熟人”还拿了一包“药”，让
她误以为该“熟人”之前在该诊
所治病，于是她也在该诊所治
疗，共花了1700多元，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医托”。

黄女士说，她在医院除了
遇到这名所谓的熟人，还有两
人扮演患者和医生在“关键”
时刻出现。“医生”称该老中
医已退休并到康汇中医诊所坐
诊，最终黄女士相信对方并跟
着到该诊所就诊。

有网友留言表示，这些
“医托”能取得患者信任，往
往是以病友、老乡等身份与患

者搭话，通过“自己的病情与
其类似”等话术，让患者放下
戒备心理，接着在其他“医
托”的配合下，最终成功将患
者从医院带到诊所。

“ 他 们 还 会 安 排 其 他
‘患者’在旁边聊天，让人认
为花这么多钱是合理的。”廖
女士说，她母亲 4月 7日在医
院看病时被“医托”带到该
诊 所 。 诊 所 还 会 安 排 其 他

“患者”在一旁聊天，其中有
名“患者”反复对她说：“药
贵一点没关系，我已经吃了
半个月，确实好了很多，能
治好病就行。”

如何防范“医托”？
有网友表示，“医托”之

所以屡屡得逞，就在于其欺骗
性和隐匿性很强。如果不慎遭
遇“医托”，患者不仅花了大
钱，医疗效果也难以保证。因
此“医托”行为不仅扰乱正常
行医秩序、恶化医患关系，更
可能导致患者被误诊误治、被
骗财物。那么该如何有效防范

“医托”呢？
10日，记者在柳州市中医

医院看到，各门诊大厅和过道
均张贴着提醒患者警惕“医
托”的宣传海报，提醒患者要
警惕前来套近乎的陌生人、不
要随意跟随陌生人离开医院、
发现任何异常要立即联系附近
医护人员。

柳北区卫生健康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群众要提高警
惕，增强防范意识，要选择正
规就医途径；在医疗机构不随
意透露个人信息，需要咨询就
诊信息时，可咨询导医或医疗
机构窗口人员。涉及相关“医
托”或有其他诈骗行为的，请
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

2024年 5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 14 部门发布 《2024 年
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
中 不 正 之 风 工 作 要 点 的 通
知》，提出要严厉打击非法回
收药品、“医托”“号贩子”等
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为加大
打击整治“医托”力度，需要

多部门联合执法，共同打击
“医托”行为。

律师：“医托”行为违法
广西康盟律师事务所吴敏

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医托”行为是一种违法
行为，该模式通常以虚构事实
或隐瞒真相获取非法利益。如
果“医托”通过编造病情、夸
大治疗效果等手段，使患者及
其家属基于错误认识支付医疗
费用，则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
构成要件。如果“医托”的行
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规模
性，并且以营利为目的，则可
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目前，国家现有法律和
政策已经能对“医托”行为
的法律责任进行界定，根据
案件涉案金额大小、影响人
数、情节恶劣程度不同，在

“医托”诈骗案中，涉案人员
最高可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由市民看病遭遇“医托”引发的关注

日报消息（通讯员韦德盛报道摄影） 4月 8日，柳
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住建、公安、街道等部门开展
燃气整治行动。此次行动共查处涉嫌非法销售、储存

“黑气”点 7处，查获“黑气”瓶 46个，及时消除了安
全隐患。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在柳邕路某再生物资回收公司
看到，该公司门口旁一处房屋里存放有燃气瓶 23个，
其中 12个装满燃气。当事人称这些燃气瓶是收购的废
旧物品，准备当作废旧金属出售。当被问及这些燃气瓶
中为何有 12个装满燃气时，当事人辩称，平时自己用
气量很大，一天要用一两瓶，为了图省事就多储存燃
气。执法人员询问其燃气的来源时，当事人沉默不语。

在林溪小区南侧一处私人房内，执法人员查获了涉
嫌非法存放的燃气瓶 20个，其中 10个装满燃气，执法
人员还发现大量销售燃气的名片及燃气瓶封口塞。

当天，执法人员先后在辖区查处涉嫌非法销售、储
存燃气点 7处，共查获燃气瓶 46个，其中 27个装满燃
气，这些燃气瓶多数是已被禁用的蓝色燃气瓶。经相关
部门检验，所查获的燃气经营者或储存点均未办理相关
手续，涉事燃气属来源不明的“黑气”，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目前，执法人员已将暂扣的“黑气”瓶移交给
市燃气协会。

执法人员提醒，蓝色燃气瓶早已被禁用，此类
瓶子充装的燃气来源不明，在非正规场所存放大量
燃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非法售卖的燃气还可能
存在短斤缺两或质量问题，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图一
己之便或贪小便宜擅自购买。市民发现类似非法储
存或销售燃气的窝点，可向政府部门反映，执法部
门会及时查处。

日报消息（通讯员邓湖广报道摄影） 4月9日下午3
时许，城中区桂中大道90号红星新天地小区3栋门面楼
顶一处面积约 60平方米的违法抢建建筑被依法拆除。
从巡查发现到拆除，城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仅用2天时
间便完成处置，再次彰显对违法建设“零容忍”的执法
态度。

近期，为加强对城区内违法建设的治理，城中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启用无人机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高空巡
查。4月 8日上午，执法人员操作无人机对红星新天地
小区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 3栋门面楼顶有施工迹象。
通过航拍画面可以清晰地看见，该处楼顶北侧围墙边已
建起一处 2层高的建筑，脚手架上多名工人正在施工，
现场堆放着大量水泥、河砂、钢筋等建筑材料。

执法人员立即根据航拍定位抵达现场，叫停施工并
展开调查。面对询问，现场施工人员均一问三不知，附
近商户也无人出面认领违建。执法人员劝离施工人员
后，对违建现场进行了查封。

9日上午，执法人员复查时发现张贴的封条被撕
毁，现场仍有工人进行施工作业。为遏制其抢建势头，
执法人员将情况向上级报备后，于当天下午组织拆除队
伍进场作业，将这处违建拆除。

“在楼顶进行违法建设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抢建过
程中还有可能破坏建筑原有结构。”现场执法人员介
绍，早发现、早处置既能避免形成违法事实后当事人面
临更大损失，也能降低后期拆除难度。今年以来，他们
已经成功制止违法抢建 33起，涉及违建总面积 3600余
平方米。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李
书厚）物业企业被称为小区的

“管家”，服务质量好坏关乎业
主的切实利益。近日，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明确柳州市前期物业管理招
标投标有关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 《通知》），要求住宅
小区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预
售许可或者现房销售备案前，
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
人，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并对物业服务人的信用提出要
求。

据了解，为规范物业管理
招标投标活动，促进物业管理
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物业管理条例》《广西
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建设部关于印发 〈前期物业
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建住房 〔2003〕 130
号） 等规定，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结合2024年我市前期物业管
理电子化招标投标试点工作开
展情况，制定了《关于进一步
明确柳州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

投标有关工作的通知》并于近
日发布实施。

《通知》 要求住宅小区
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预售
许可或者现房销售备案前，
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
务人，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制定临时管理规约。建
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对
物业服务人的信用提出相应
要求；物业服务人在编制投
标 文 件 时 应 当 载 明 信 用 信
息。投标人少于 3人或者建筑
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下的，经

物业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主 管 部 门 批
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
物业服务人；拟选聘物业服
务人应当注明其信用信息。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应
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通过广西壮族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
柳州端依法依规开展前期物业
管理招标投标活动。
评标由招标人或招标
代理机构依法组建的
评标委员会负责。评

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由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从自治
区财政厅设立的评审专家库中
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鼓
励柳州市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相
关人员积极申报进入广西壮族
自治区评审专家库。

在《通知》实施后，原印
发的有关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
标的政策和规定，一并废止。

对物业服务人的信用提出要求
我市进一步明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规定

诚信社会诚信社会 你我共建你我共建

拧紧居民用气“安全阀”
柳南区多部门联合查处“黑气”

“黑气”查处现场。

早发现早处置
降低后期拆除难度

城中区用无人机对重点区域
开展高空巡查

拆除违建。

就医要警惕前来套近乎的陌生人


